
 

 

 

 

 

 

 

 

 

 

 

 

 

 

 

 

 

 

 

 

 

 

 

 

 

 

 

 

 

 

 

 

 

 

 

 

 

 

 

 

 

 

 

 

 

 

 

二零一五年十月八日 

【明慧网】辽宁省朝阳县杨树
湾乡徐家村法轮功学员李桂霞女
士，因修炼法轮大法，三次被绑架、
被非法判刑五年，受尽酷刑折磨，
遭电棍电击、坐小板凳、三九天浇
凉水、不让睡觉、关小号等等。 

李桂霞女士于二零一五年六月
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
《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
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她及家人遭受
严重迫害。 

以下是现年五十岁的李桂霞女

士叙述遭迫害事实： 
修大法身心受益 
我在修炼法轮大法前，一身病，

头痛、胃痛、腰痛、气管炎，天天

吃药。而后乳房长了肿瘤。一九九

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我在无望中得

到了李洪志师父的法轮大法，大法

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学法炼功

三天，乳房肿瘤消失，一身的病神

奇地不翼而飞，家庭从此变得和睦，

时时处处以“真、善、忍”标准衡

量自己，更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人生

的意义——返本归真。人应该善良

地活着，善待一切，能为别人着想，

先他后我，大法使我脱胎换骨，备

受亲人、邻里称赞。是法轮大法净

化了我的心灵，使我从道德乱象的

大染缸中超脱出来。我婆婆卜翠芹，

原来一身病，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

轻，不但不用儿子、儿媳照顾，还

抢着分担家务。 
我和我的全家都是在大法中的

受益者，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对

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这也正是千

千万万受益于大法的法轮功学员及

其家属的心声。 
遭迫害屡被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出于

小人妒嫉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

害。我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去

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中途被河北省三河县铁路派出所警

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三河县拘留

所，三天后树湾乡派出所所长王存

在勒索我家一千元钱后，又把我接

到杨树湾乡派出所，逼迫我写不去

北京上访的保证。 
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七日，朝阳

县公安局政保科吴宝良午后一点

多钟把我从工作单位绑架（做幼师

工作，从此被迫失业），在朝阳县

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将近四个月，在

这期间看守所所长郝乃峰对我打

骂，用酷刑“开飞机”迫害我。我

丈夫托关系要求放人，朝阳县公安

局副局长李长军向我丈夫勒索三

千元钱放在自己的腰包里，然后让

我丈夫和本村叔叔当“保人”，把

我取保候审一个月。 
婆婆被迫害致死 
我村六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其中就有我七十二岁的婆婆卜翠

芹，婆婆在看守所被关押一个月，

遭到朝阳县看守所所长郝乃峰经

常谩骂和侮辱，长期坐凉板，我婆

婆不会写字，被逼迫按手印后放

人。婆婆被放出来后，出现腹泻、

大小便失禁、全身肿，精神和肉体

遭到极大的摧残和迫害，于二零零

一年十月十七日（黄历九月初一）

含冤离世。 
在婆婆离世的这天，正是我取

保候审一个月已满，我这边给婆婆

料理着后事，公安局那边打电话给

“保人”本村叔叔催我回去。要么

就再拿钱，不然公安局就来抓人。

我被迫流离失所。 
家人遭绑架、毒打、勒索 
二零零二年腊月二十六日，快

过年了，我回了家，朝阳县公安局

政保科薛存孝为首的去我家抓我，

没有得逞。二零零二年五月份的一

天，朝阳县国保大队吴宝良等六、

七个警察，爬墙跳到我家的院内想

抓我，没有抓到我警察就以我丈夫

是“保人”为由，把我丈夫绑架到

朝阳县公安局，把他的两手背铐，

用电棍电了长达一个多小时，在看

守所被非法关押还差两天三个月。

公安局向我丈夫的哥哥勒索两千

元钱将我丈夫保外一个月。公安局

对我非法下了“通缉令”，并说如

果抓不到我，还抓我丈夫，抓不到

我丈夫就抓他哥哥，用株连的迫害

把亲人推向苦难之中，真是邪恶至

极。在这期间还经常被不法人员骚

扰，人身安全及正常生活得不到保

障，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二零零

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多钟，

朝阳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吴宝良等

四人开车来我家，翻墙跳到院内，

将我强行往车里推，我大声喊“法

轮大法好”，抓住车门不上车，公

安局警察硬掰我的手，这时我的右

手的中指和无名指被车门割开，鲜

血直流，他们把我强行塞进了车，

把我绑架到朝阳县公安局，到公安

局他们说我是“再逃”，让我按手

印，我不配合没按。接着将我送到

看守所的号里，所长郝乃峰让我说

简历作为登记，我不配合，就拿来

三十多斤的脚镣给我戴上。 
我开始绝食抗议对法轮功学

员的非法关押迫害。到第四天，郝

乃峰拿来两根电棍同时电我，并开

始一天一次的迫害性灌食：奶粉里

放入大量的食盐和无名药物，用一

根长木板横着绑我的两手，两腿各

绑一根木板，用木棍撬牙，下边的

四颗牙，上面的两棵门牙都撬活动

了。 
又过了十几天，他们看我不吃

饭，就把我丈夫抓来，郝乃峰给我

丈夫戴上三十多斤的脚镣，把胶皮

管子的一头塞进一尺多长的木棍，

把我丈夫按在板上，用塞进木棍的

那一头胶皮管子狠毒地打我丈夫

一百多下，打得后臀成黑紫色，目

的威逼我吃饭。他们达不到目的，

十五天后才把我丈夫放了。 
被非法判刑五年 
两个多月后，朝阳县法院没有

通知我家里的任何亲人，伪造证

据，将我秘密的非法判刑五年。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我身

体被迫害得非常虚弱、（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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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走路还得叫人搀扶的情

况下，朝阳县看守所王教导员给沈

阳大北监狱送了很多礼，将我非法

关押到沈阳大北监狱三监区一小

队。那时一小队的队长叫赵秀梅，

她利用犯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

迫害、折磨，不让法轮功学员之间

说话，甚至不许法轮功学员之间互

看；让犯人监视，法轮功学员除买

日用品外，不许买任何吃的，即使

一袋大酱也不行。 
赵秀梅让我背监规，我不背，

法轮功学员不是犯人。晚上，为此

就让犯人对我进行打骂，甚至有一

天晚上一宿没让我睡觉。一个叫冯

淑华的犯人看我困了，去厕所用盆

端了一盆凉水，从我的头上浇下去，

我的衣服全湿了，三九天，冻得打

颤。我没有卫生纸用，捡一小块信

纸被犯人王敏（丹东）看见，把我

按在水槽旁，抢我手上的这块信纸，

不让我用。犯人中以余志华为首，

但一切都离不开狱警的指使。 
在车间逼迫做奴工，有一次队

长赵秀梅又让我背监规，我不背，

她把我弄到车间后边的更衣室，让

我坐二寸宽、四寸长、三寸高的小

板凳。我不坐，她就让犯人按住我

在水磨石的地面上坐，一坐就是三

天。后来又把我弄到队长的洗澡间，

让犯人于志华往地上泼水，再把小

板凳放在泼了水的地上，让我坐。

我反迫害，板凳也不坐，地也不坐，

站着。赵秀梅看我不听，就去找科

长果海燕。果海燕把我的手铐上拖

到洗澡间，将我铐在水管上，又拿

来电棍电我。接着把我从地上拽起

来，两手分别铐在水管子上。水管

子离地面有一米多高，果海燕说：

我去叫两个犯人来教教你（就是来

打我）。过一会儿她把三监区四小队

的犯人王霞和毕志圆找来，对我狠

狠地暴打，不管头、脸就是猛打，

直到打昏死过去。看我昏迷，果海

燕把手铐打开，让犯人用盆往我头

上泼水。我被厮打得裤子全都开了

裆，脸打肿了，还嫌不够，又拿我

的塑料底鞋抽打我的大腿内侧，打

成黑紫色。犯人于志华、郑丽影用

鞋底往我的小便处抽打，肿得撒尿

都困难。迫害我在水里躺了一天。 
水房里的罪恶 
二零零四年四月初，犯人夏丽

君将我看的大法师父的经文拿去交

给了警察队长。警察赵秀梅把我叫

到科长办公室，郭乃娟说：你今晚

开始学习，想用洗脑来迫害我。让

我说出是谁给的大法经文。郭乃娟、

赵秀梅对犯人进行了安排。 
晚上我洗漱完快到十点了，犯

人于志华、王敏、郑丽影、张兆翠

等把我拖进水房，一齐向我涌来，

水房里的犯人都满了。他们把我摁

在没脚面的水里，连踢带打，犯人

张兆翠用脏抹布往我的嘴里塞；犯

人王敏用洗衣板打，把洗衣板都打

裂：犯人郑丽影连打带掐，把我肚

皮抠下一块肉……值班狱警唐英在

楼下听到喊声来到水房，我对唐英

说：不许犯人打我！犯人说：唐教

你回吧，这里有我们呢。狱警唐英

一声没吱走了。接着，犯人于志华

用鞋踩地上的脏水，往我的嘴上抹，

站在我的腹部踩，让我在水里泡了

一宿。那天我正来例假。犯人轮班

看着，到早晨人们快洗漱了，才叫

我从水地上起来。四月初还挺冷，

我穿一件薄毛衣，一条薄棉裤，脱

下来时一拧衣服上的水哗哗地往下

淌。 
第二天，警察赵秀梅、科长郭

乃娟听说我喊“法轮大法好”，把我

叫到办公室，对犯人郑丽影、张兆

翠说，今晚她再喊就堵她的嘴。并

从那开始让犯人每晚轮班折磨我。

我在三屋住，三屋有监控器，她们

作恶怕监控看着，就把我调到四屋，

四屋没有监控设备。她们让我学她

们的那些诽谤大法的书，我不学。

警察赵秀梅让我坐小板凳，我不坐，

犯人王敏把我从地上的左边踹到右

边，犯人于志华把我摁倒在地上，

把我的棉袄掀起来，把小板凳腿朝

上塞进我的棉袄里，让小板凳的腿

直接和背部接触硌我；犯人王敏脚

穿一双新板鞋，用鞋底搓我的眼皮，

皮都被搓破了。一个多小时后，因

按着我，小板凳硌着，我的两手开

始没有知觉，手指硬硬得不能回弯，

这时王敏便来掐我的右手的虎口

（至今手虎口处还有掐的疤痕），我

被犯人们二十多天轮班残酷的折

磨，因五一警察放假，这件事才不

了了之。我被残酷的迫害后，到二

零零四年十月腹部剧烈疼痛，饭量

逐渐减少，坐在凳子上站起来时肠

子就象断了一样的疼，整个腹部肿

得硬硬的，大大的按不动；两腿肿

得粗粗的，两脚肿得穿鞋费劲，走

路一回弯，脚上的文线都裂开了，

一道道血红的口子；左腿不好用，

走路抬不起来，脚尖划地；全身没

有劲，脸蜡黄，瘦得皮包骨。赵秀

梅见我这样，让我去监狱内的医院

检查，连续很多天的检查，她们只

能看到硬硬的肿得大大的肚子，却

什么也看不出来。院长说转院，于

是去了沈阳的大众医院。照彩超检

查，我已无力上床，医生把我扶上

床。我对医生说“如果有人在我的

腹部站着踩，会导致什么后果？”

医生说：你的腹部原来被人踩过

呀！狱警赵秀梅听后惊慌失措。医

生们不是好眼看那几个警察，把照

好的片子拿到专家医诊后我看到

病历单的第一条就写着：“此人半

年前有踩压史”，这就足以证明是

迫害造成的。后又到沈阳的医大，

专科结合医院，最后说我是：“结

核性腹膜炎”。身体稍有些恢复，

就又被关“小号”，也就是关禁闭

迫害。长期的残酷迫害、折磨、无

休止的毒打，导致我呼吸困难。 
控告元凶江泽民 
江泽民毫无理智地发动对法

轮功的疯狂攻击与诬蔑，对数以千

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

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

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

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的灭绝政策，使无数的法轮功学员

及其家属陷入苦难之中。江泽民对

法轮功学员采取的灭绝政策，其罪

行符合联合国一九九八年颁布的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的

“灭绝种族罪”五条中的前四条，

符合“危害人类罪”定义中的除第

十条以外的所有条款。 

 
 

2015 年 9 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纽

约，一路面临“法办江泽民”的呼声


